
东莞市轨道交通局行政执法职权和行政执法责任分解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含甩项工程）未经安全评
估投入运营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八条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全程参与试运
行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一）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3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照相关标准
对从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教
育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二）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4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未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职业
准入资格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三）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5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行
车调度员、行车值班员、信
号工、通信工等重点岗位从
业人员未经考核上岗的行政
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四）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6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
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制度的行政
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五）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7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建立风险数据
库和隐患排查手册的行政处
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六）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8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要求报告运
营安全风险隐患整改情况的
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七）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9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建立设施设备
检查、检测评估、养护维修
、更新改造制度和技术管理
体系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八）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10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对设施设备定
期检查、检测评估和及时养
护维修、更新改造的行政处
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九）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1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
建立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体系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十）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12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储备的应急物资
不满足需要，未配备专业应
急救援装备，或者未建立应
急救援队伍、配齐应急人员
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十一）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3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时组织运营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行政处
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十九条第
（十二）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14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照规定上报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相关信息
或者运营安全重大故障和事
故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条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5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向社会公布运
营服务质量承诺或者定期报
告履行情况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16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运行图未报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案
或者调整运行图严重影响服
务质量的，未向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主管部门说明理由的
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第
（二）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7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按规定向乘客
提供运营服务和安全应急等
信息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第
（三）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18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未建立投诉受理
制度，或者未及时处理乘客
投诉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乘客
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第
（四）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19 行政处罚

对运营单位采取的限流、甩
站、封站、暂停运营等措
施，未及时告知公众或者封
站、暂停运营等措施未向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
告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一条第
（五）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运营单位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0 行政处罚
对高架线路桥下的空间使用
可能危害运营安全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
（一）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21 行政处罚

对地面、高架线路沿线建
（构）筑物或者植物妨碍行
车瞭望、侵入限界的行政处
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
（二）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2 行政处罚
对危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
施设备安全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23 行政处罚
对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政处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五十三条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4 行政处罚
对拒不配合安全保护区巡查
的行政处罚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25 行政处罚
对未制定安全防护方案或者
应急措施的行政处罚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二）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6 行政处罚
对未在作业前征得运营单位
同意的行政处罚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三）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27 行政处罚
对拒绝运营单位进入作业现
场查看的行政处罚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四）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28 行政处罚
对拒不执行停止作业要求或
者采取安全措施要求的行政
处罚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五）项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1.立案岗位：肖
剑波、吴国洪、
刘海涛
2.调查岗位：何
立锟、肖剑波、
吴国洪、刘海涛
3.决定岗位：李
天海、任智武

1.立案岗位：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要及时立案。
2.调查岗位：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
少于两人，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询问或检
查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笔录;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
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执法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验
、检测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鉴定;制作案件调查报告,将简
要案情、调查经过、案件事实、定性依据、自由裁量权、处
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
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
要求听证的权利;有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情形的，及时移送法
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制审核；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立卷归档
。
3.决定岗位：签字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签字作出处罚
或不予处罚的决定；重大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
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规定》第五十四条、《广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东
莞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办法》第五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六条、七十七
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八十一条、八十二
条、八十三条。



序号 执法类别 事项名称（实施清单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主体 实施机构 执法岗位 岗位职责 执法责任 备注

29 行政检查
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及
运营安全情况的行政检查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定》第四条第三款
《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第
四条第二款
《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办法》第四条
第二款

东莞市轨道交
通局

轨道运营
管理科

检查岗位：何立
锟、肖剑波、吴
国洪、刘海涛

检查岗位：根据有关规定，检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有违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
定和运营安全规定；指导、监督和管理有关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若达到行政处罚条件的，依法予以立案；若属于其
他职能部门监管的，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
定》第五十四条、《广东省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
办法》第二十六条、《东莞
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

 


